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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回收处理企业环境管理要求》（计划编号：20083156-Q-424），根据国标委综

合[2009]59号文件下达的“关于下达 2009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的要求，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物资回收协会、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负责标准的编制工作。全国产品回收利

用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15) 进行归口管理。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与意义 

当前我国再生资源产业规模逐步扩大，回收体系功能逐步完善，区域性集散市

场初步形成，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全国已有各类废旧物资回收企业 5000 多家，回

收网点 16万个，回收加工厂 3000多个，从业人员 140多万人。但是，在规模化有

所增强的同时，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仍需进一步增强，相关的法律、法规、

制度和标准也还不够健全。由于废弃物的安全处置关系到公共利益、人民身体健康、

环境生态安全，因此要对回收、加工企业的资格、环境管理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要

求应进行规范，避免一些不具备技术和设备条件的小企业，采用严重污染环境的方

式处理废弃产品，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回收加工行业

仍存在以下问题： 

——我国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企业规模较小，不足 50 人的小型企业占相当大

一部分，水平参差不齐；环境管理水平更是亟需提高。大量不正规的小企业由于缺

乏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处理设备，不但很难有效回收利用，反而还会造成更为严重的

二次污染。  

——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技术和设备水平还有待提高。 

——由于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诸多原因，包括标准的缺失，使得回收处理过程（运

输、贮存、拆解等）操作不规范，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危害公众的生命健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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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败坏产业名声。  

ISO/TC207 国际标准化组织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 1996 年正式发布了

ISO14001:1996《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国际标准，2004 年修订换版为

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我国等同采用该国际标准并在

各行业企业中加以大力推广实施，10年来，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达 6万余

家，广大企业通过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环境管理体系，对环境因素进行了

有效控制，改善了环境绩效，减少了环境影响，取得了显著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

益。 

尽管 ISO14001 国际标准在我国已开展了广泛运用，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制定

专门的“重点行业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指南”国家标准，回收加工行业，由于其整体

发展水平和行业特点的复杂性所限，目前也未制定发布相应的行业实施指南国家标

准。 

有鉴于此，尽快制定回收加工行业的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将 GB/T2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标准》更好地应用于回收加工行业的环境管理工

作中，围绕回收加工企业环境因素、环境影响、污染物治理技术、主要设施设备及

运行控制的特点，建立回收加工业收集、运输、贮存、拆解和处理全过程管理和控

制的环境管理体系要求是非常必要的，这无疑将大力提升我国回收加工行业的环境

管理水平，更好地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修旧利废、物尽其用。实现科学回

收、高效收集、合理安全处置，避免环境风险；积极推动废旧物资的无害化、资源

化处理产业的健康发展；助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循环经济。 

 

三、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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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 GB/T 2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的要求制定。 

2、围绕回收加工企业环境因素、环境影响、污染物治理技术、主要设施设备及运

行控制的特点，充分体现回收加工业环境管理体系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的

全过程管理和控制要求，力求对行业环境管理体系的实施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3、严格符合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系列标准的相关要求。 

 

四、标准编制过程 

1、2010年 6月，国家标准委员会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后，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

中国物资回收协会、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等单位参与，成立了标准起草组，明确

了标准任务和对象，开展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实施调研和回收加工行业现状调研。 

2、2011年 2- 5月，起草组编制完成了《回收处理企业环境管理要求》标准草案，

2011年 6月 9日起草组召开了第一次专家研讨会，对标准草案中的术语、基本原则、

企业选址要求、拆解要求、贮存要求、处理要求和企业管理要求等内容进行了修改

和完善。 

3、2011年 9月 8日，邀请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专家，组织召开标准草

案的第二次研讨会，考虑到本标准草案与已报批的《废弃产品处理企业技术规范》

相似、重复内容较多，专家建议更名为《回收处理企业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并对

其内容进行重新改写。 

4、2011 年 10-11 月，标准起草组按照 GB/T2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

用指南》国家标准的要求，重新起草完成《回收处理企业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国家

标准草案；2011年 12月发 SAC/TC207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 SAC/TC415

全国产品回收利用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 40位委员征求意见。 

5、2012年 3-5月，根据委员所提意见，起草组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将标准正

式更名为《回收处理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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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2年 8月 28日，SAC/TC207秘书处组织召开了专家讨论会。根据专家意见，

结合 GB/T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要求，将标准再次校准为《回

收加工业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指南》，重点就“回收加工企业”术语所界定的范围，

环境因素、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运行控制等重要体系要素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讨论

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使标准更具可操作性和行业指导性。 

7、2012年 9月，起草组再次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与完善，

最终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主要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的主体内容。 

0、前言 

本标准前言部分概述了 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国际

标准的发布和实施背景，分析了我国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阐述了围绕回收加工企业环境因素、环境影响、污染物治理技术、主要设施设

备及运行控制的特点，建立回收加工企业全过程（收集、运输、贮存、拆解和处理）

环境管理标准的必要性。 

1、目的与范围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在于：为回收加工企业建立、实施 EMS提供指南，使回收加

工企业能够根据其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应遵守的其他要求、重要环境因素的信息，制

定和实施环境方针和目标。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是：适用于指导回收加工企业建立、实施、保持并持续改进

环境管理体系，适用于回收加工企业依此进行自我评价，或寻求外部对其自我评价

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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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废弃资源和材料回收加工行业适用的国家标准，例如：GB/T 20861

—2007《废弃产品回收利用术语》、GB/T 23685—2009《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

通用技术要求》；也引用了环境管理体系方面的国家标准，例如：GB/T 2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24004—2004 《环境管理体系 原则、体

系和支撑技术通用指南》等。目的是将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要求与回收加工行业的实

际特点紧密结合，使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要素的阐述方面，

还引用了 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1234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 16297《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等污染物排放标准。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规定了：回收加工业、收集、贮存、拆解、处理、再生利用、回收利用

和环境管理体系等 8 个术语。对于“回收加工业”术语，根据 GB/T 23685—2009

《废弃产品回收利用术语》之定义 3.11，GB/T23685-2009《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

用通用技术要求》、GB/T4754-2011《国际经济分类》，《认证机构认证范围作业指导

书》等标准文件，将其定义为：“从事废弃资源和材料的收集、运输、贮存、拆解、

处理等活动的法人及自然人的总和”。 

4、环境管理体系要求 

本标准关于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分为：总则、环境因素的识别与控制、支持、

绩效评价和改进五部分技术要求。总体上沿用了 GB/T2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国家标准对于 17 个环境管理体系要素的描述形式，同时考虑了

正在修订的 ISO14001 国际标准所依据的 HLS MSS 标准对于管理体系要素安排的新

模式。 

4.1本标准的“总则”部分规定了回收加工业典型工艺流程、主要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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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模式、最高管理者的承诺、环境管理体系范围、初始环境评审和环境

方针等 6部分技术要求。特别是“初始环境评审”部分主要参考了 GB/T2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标准的附录 A以及 GB/T24004—2004《环境管理

体系 原则、体系和支持技术通用指南》中初始环境评审的要求。 

4.2本标准的“环境因素的识别与控制”部分规定了环境因素的识别和相关环

境影响的评价、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环境目标、指标和方案、运行控制等 4个体

系要素的技术要求内容。采用了“实用指导”的方式对回收加工业典型的环境因素、

典型适用的环境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以及典型适用的运行控制程序进行阐述，便

于回收加工企业有针对性地根据自身行业特点更加有效地建立和实施体系。 

 典型环境因素：能源资源消耗、粉尘排放、废液泼洒泄漏、易燃品、噪

声排放、固废、化学试剂的使用等； 

 典型适用的环境发法律法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

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

法》、《资源综合利用目录》、《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器管理条例》等回收加工业适用的典型的环境法

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 

 典型适用的运行控制程序：《废弃产品进口管理程序》、《废弃产品回收过

程控制程序》、《废弃产品储运控制程序》、《废弃产品拆解、粉碎控制程

序》、《废弃产品分选控制程序》、《金属废弃产品熔化、精炼和电解控制

程序》等，以及水、气、声、渣、辐射等污染物排放控制程序。 

4.3本标准的“支持”部分规定了资源、作用、职责和权限，能力、培训和意

识，信息交流，文件及文件控制等 5个体系要素的技术要求内容。与 GB/T24001-2004

基本保持一致。 

4.4本标准的“绩效评价”部分规定了监测和测量、合规性评价、内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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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评审等 4个体系要素的技术要求内容。 

4.5本标准的“改进”部分规定了不符合、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持续改进等

2个体系要素的技术要求内容。 

5、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部分给出了环境因素清单、重点法律法规清单表格样式，供回收

加工业企业初始环境评审时使用。 

                                      标准编制起草组 2012-08-31 


